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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骗子也“开工”了
这份节后防骗指南帮你守住“钱袋子”

春节期间，周女士在朋友的推

荐下，加入了一个可以抢红包的微

信群，抢了几个红包后有人在群里

发了一个链接，在好奇的心的驱使

下，周女士点击链接后下载了某

App，在对方的指导下开始做任务，

后来发现 App 无法提现，损失

50000余元。

套路解析“入群抢红包”“888
元土豪红包手慢无”，“抢红包”骗局

让人防不胜防。骗子会利用微信群、朋友圈发放红包作为诱饵，引诱受害人入局，

通过给予小利小惠，引诱受害人点击诈骗链接或者下载App，从而达到骗取钱款的

目的，一旦上当受骗将血本无归。

警方提醒 天上不会掉馅饼，切勿贪图小便宜。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让你

绑定银行卡号、输入密码等信息或让你先转账、付费的，都是诈骗。

春节已经结束，大家也迎来新一年的工作。不过，骗子也看准了这一时

机，同步按下复工加速键，推出多种诈骗套餐。本报在此提醒，返程返工高

峰，牢记这份防诈宝典，莫让骗子有机可乘。

前段时间，陈先生收到一条短

信，通知他 ETC通道已经关闭，需

要点击短信中的网页链接进行认

证。陈先生当即点击了短信网站

链接，并按照网站要求填写了银行

卡、身份信息等内容，被骗子盗刷

近万元。

套路解析 通常骗子会伪装成

“ETC公司”“交管 12123”发送诈骗

短信，当你点开短信链接，输入个

人信息、银行卡账号甚至密码时，你的账户资金就被盗刷了。

警方提醒 ETC不存在二次认证。凡是称ETC过期、认证失效，需要办理注销

的短信，或者推送ETC业务办理网址的短信都是诈骗。切记陌生网址不点击，个

人信息不输入，诈骗短信不理会。

ETC短信骗局

王女士近日收到朋友的私信，

说因为在国外无法登录国内App，
希望王女士能帮忙查询回国机票

有没有出票。由于是社交平台好

友，王女士没有怀疑对方身份，在

对方的诱导下代付了“机票”费用，

后来朋友打来电话，王女士才知道

自己被骗了。

套路解析 骗子会伪装成当事

人的好友，以各种理由诱骗当事人

代购机票，并提供微信、QQ、网址等

虚假购票渠道，联合同伙骗取受害人的购票费用。

警方提醒 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和退改签，切勿相信虚假信息，任何涉及

转账的事情，需要核实对方的身份，不要向陌生账号转账汇款。不在陌生网站输

入个人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收到航班延误、取消短信时，应向航空公司官方客

服询问，不要随意点击短信中的链接。

代购机票骗局

李女士春节期间闲来无事，通

过扫描二维码加入某群聊，群主声

称可以“躺在家里赚钱”“春节赚外

快”，群友也积极晒各种返单截

图。于是，李女士尝试了几次，发

现收益还不错。后来，按照群主建

议下载了某 App 继续刷单，并往

App汇入大额金钱，发现无法提现

后，李女士想问群主怎么处理时，

发现群聊解散了。

套路解析 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的营销行为，刷单广告鱼龙混杂，所以往往

被骗后平台也不支持此类维权。骗子利用刷单的不透明，编造种种内幕理由，诱

骗用户完成刷单任务，一旦上当就踩到了骗子的陷阱。

警方提醒：任何刷单都是诈骗。门槛低、时间自由、高佣金往往都是噱头，不

要轻易相信这类“不劳而获”的广告，更不要随意支付或转账。

兼职刷单骗局

快递理赔骗局

赵先生接到自称某快递客服

电话，称其快递因为春节物流原因

毁损了，需要赵先生按照步骤进行

操作，物流公司可以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理赔。因为李先生之前确实

购买了年货，担心错过送货时间，

就按照“客服”的要求输入了相关

信息，被骗取了钱财。

套路解析 收款不发货和退款

理赔是较为常见的网购诈骗套

路。骗子通常会假冒商家客服以

打折促销、海外代购、退款理赔等为噱头吸引客户。为了引诱受害者上当，骗子还

会在发送采购、发货单照片的同时，放出“客户反馈”“售后服务”的截图增加“真实

感”，最后借助非法平台、虚假链接、二维码、私聊转账等手段骗取钱财。

警方提醒 不要轻信所谓的平台“客服”，及时与平台联系核实情况，所有的理

赔或退款情况，都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汇款，请勿轻易向陌生人打款，以防上当。

“抢红包”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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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对于治理违规

校外培训取证难的问题也

提出了解决途径，即加强联

合取证查处，做好违规培训

证据的收集与固定。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相关

执法部门完善隐形变异的

执法联动机制，及时会商案

件查处工作，形成协同办

案、闭环管理机制。

《意见》提出，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双

减”工作协调机制牵头作

用，加强统筹协调，会同相

关部门对学科类隐形变异

培训进行日常监管；网信部

门重点压实网站平台信息

内容管理主体责任，配合教

育等部门做好线上学科类

培训的监管工作；发展改革

部门重点做好校外培训机

构“黑名单”与失信校外培

训机构信息共享与发布工

作；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做好

价格监管、广告监管，配合

教育部门做好合同格式条

款规范工作；商务部门重点

做好家政服务行业管理工

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重

点做好涉及校外培训的房

屋租赁、物业管理等监管工

作等。

此外，《意见》还将学科

类隐形变异问题治理纳入

政府履职督导范围，推动地

方政府层层压实责任。对

各地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

治理情况开展“飞行检查”，

对工作中出现的敷衍塞责、

有令不行、阳奉阴违等不作

为问题，要作为漠视轻视群

众利益问题严肃问责。对

存在问题较多、政策落实不

到位、工作成效不明显的地

方，要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

严肃追究责任。

“双减”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进校外培训治理，取得初步成效。但也有一些地方培训机构

由“地上”转入“地下”，或以“高端家政”“住家家教”“游学研学”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

训的“隐形变异”，严重干扰政策执行。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12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意见》。

《意见》要求，到2023年6月，各地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问题预防机制、发现机制、查处机制

基本建立，部门和地区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得以完善，隐形变异违规培训态势得到较好控制。

到2024年6月，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的长效机制得到健全，治理工作态势持续向好，隐

形变异培训得以全面清除，有力确保“双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青海省西宁市属于国内较

早一批严厉整治房屋出租从事

非法办学的地方之一。

2018年10月，西宁市教育、

公安、住建、市场监管等部门联

合发文要求，房屋出租人应当承

担出租房屋的安全责任，不得为

非法办学等违法违规活动提供

场所，发现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

进行非法办学等违法违规活动，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承

租人承担出租房屋的使用安全

责任，应当配合出租人做好出租

房屋的登记，服从行政管理部

门、社区、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

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用途，不得利

用承租房屋从事非法办学等违

法违规活动。

2021年 7月 24日，中办国

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坚持从严

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业内称之为“双减”政策。随后，

各地加快了对于各类违规校外

培训机构的查处整顿步伐。

《意见》总结地方治理经验，

将整顿重点放在加大对违规校

外培训的场地经营、房屋租赁等

环节方面的监管上，提出要充分

发挥村社的综合管理功能，将学

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纳

入社区街道网格化综合治理体

系，减少违规培训发生。

《意见》指出，构建街道（乡

镇）、村社动态排查机制，建立包

保责任制，防止隐匿在居民楼、

酒店、咖啡厅等场所开展违规培

训。强化房屋产权人、受委托管

理单位的管理责任，明确不得将

房屋租借给无资质机构或个人

开展校外培训，依托楼长开展网

格巡查，防范在商务楼宇和出租

房屋发生违规培训。采取“四不

两直”方式，通过“日查+夜查”

“联检+抽检”等形式，定期开展

拉网式巡查。抓住国家法定节

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等时间节

点，部署排查检查和专项治理。

管控排查违规培训多发的商务

楼宇、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

构建动态排查机制 减少违规培训发生A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22年 2月，原 12.4万
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 9728
个，原 263个线上校外培训

机构压减到 34 个。截至

2022年 4月，各地已有 10.99
万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纳入监管与服务平台监管。

然而，在这场校外培训

行业“大洗牌”的同时，有一

小部分违规教培机构通过改

换马甲的方式“潜伏”下来，

以“高端家政”“高级保姆”等

方式，“改头换面”继续违规

从事教培业务，与监管部门

玩起“猫捉老鼠”游戏。

这些违规教培机构有的

表面关门闭店，实则转移到

居民楼、酒店等隐秘地点违

规开展培训；有的通过通信

软件开展线上违规培训；有

的趁机涨价，提供价格高昂

的“一对一”地下违规培训。

对此，《意见》有针对性

地提出，抓住国家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等重

要时间节点，部署排查检查

和专项治理。对违规培训多

发的商务楼宇、居民小区等

重点场所进行管控排查。聚

焦机构和个人以“一对一”

“住家教师”“高端家政”“众

筹私教”以及各类冬夏令营

等名义违规开展培训、面向

3岁至 6岁学龄前儿童违规

开展学科类培训、违规开展

普通高中阶段学科类培训、

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

重点问题开展排查整治。

同时，紧盯托管服务、违

规组织竞赛、中高考志愿填

报咨询等相关机构，加大招

生入学等重要节点的提醒提

示和检查巡查。禁止家政服

务企业将校外培训纳入家庭

服务，严禁任何形式的“住家

家教”推介行为。

抓住重要时间节点
部署专项治理行动

B 完善执法联动机制
协同办案闭环管理

C

（法治日报）

整治App广告“乱跳转”有了新标准
摇一摇乱跳广告灵敏度过高将被整治

“手机App开屏广告，‘摇

一摇’就‘乱跳转’”“走着路打

开软件，手机不小心晃一下就

自动跳转”……如今，App“摇

一摇”功能日益普遍，增强了

使用的便捷性，但部分应用出

现“乱跳转”现象，给用户带来

困扰。

近期，在工信部的指导

下，中国信通院、电信终端产

业协会联合多家行业重点企

业制定并发布实施相关标准，

以规范“乱跳转”问题，切实保

护用户合法权益。

中国信通院总工程师魏

然表示，“乱跳转”现象引起用

户投诉，主要存在三方面问

题：一是未向用户明示，即App
信息窗口未向用户明示触发

后将发生跳转或打开第三方

App的动作，或明示动作与实

际行为不符；二是灵敏度过

高，即App信息窗口设置的交

互动作参数灵敏度过高，在用

户非主动意愿情况下即发生

跳转第三方页面的行为；三是

欺骗误导用户，即App信息窗

口跳转后，在用户不知情的情

况下，自动为用户下载安装

App等。

此次标准制定修订提出

多方面参考指标要求，以更好

治理规范“乱跳转”行为。一

是强化明示告知义务。指出

应向用户清晰明示要执行或

触发的交互动作及结果预

期。二是细化参数设置参

值。提出将“摇一摇”动作的

设备加速度设置为不小于 15

米每平方秒，转动角度不小于

35度，操作时间不少于 3秒等

一系列参考数值，确保App在
走路、乘车、拾起放下终端设

备等日常生活场景中，信息窗

口不会出现误触发而跳转的

情况。三是保障用户选择

权。明确未经用户主动选择

同意，不得强迫下载、安装、打

开App，不得使用欺骗误导用

户的图片、文字和链接进行页

面跳转或使用第三方App。
（人民日报）

本报综合中国警察网

·防诈小贴士·


